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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的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单站装机容量 50 MW 及以下小型水电站的集约化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409.4 同步电机励磁系统 第 4 部分：中小型同步电机励磁系统技术要求

GB/T 9652.1 水轮机调速系统技术条件

GB/T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DL/T 578 水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基本技术条件

DL/T 634.5104 远动设备及系统-第 5-104 部分：传输规约 采用标准传输规约集

的 IEC 60870-5-101 网络访问

DL/T 1009 水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运行及维护规程

DL/T 2210 水电站无人值班技术规范

NB/T 42034 孤网运行的小水电机组设计导则

SL/T 529 小型水电站技术管理规程

SL 651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SL 692 小型水电站监控保护设备应用导则

SL/T 812.1 水利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第 1 部分：总则

SL/T 820 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与泄放设计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约化管理 intensive management

通过区域（流域）集控中心，对区域（流域）内具备条件的小型水电站群进行统一

管理、联合调度运行，实行远程集中监控、现地规范操作，开展物业化管理，实现安全

可靠、生态环保、经济高效的管理模式。

3.2

集控中心 centralized control center

对区域（流域）内的小型水电站群进行集中监视、控制、调度与管理的软件系统、

硬件设备设施和人员工作场所的总称。

https://www.baidu.com/link?url=DtKSENJyxGb1mSbDjrNGmQ6ZLxa0KIrqJuGK2y787OcMi_CkakwUbafcsGCC2p5fDe5DD69P8HPIhhxPJ3Q7aq&wd=&eqid=bdcdd2c70005763f0000000666c830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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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集控系统 centralized control system

实现对区域（流域）内的小型水电站群进行集中监视、控制、调度与管理的软硬

件系统。

3.4

物业化管理 property management

由专业队伍对集控中心、现地小型水电站实现专业化运行、维护的方式。

4 总体要求

4.1 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应服从区域（流域）防洪统一调度，保障区域（流域）防

洪安全。

4.2 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应服从区域（流域）水资源、生态流量统一管理与调度，

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4.3 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应在满足区域（流域）防洪安全、水资源统一管理和水生

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满足电力调度要求。

4.4 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应提高其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5 集控中心

5.1 基本要求

5.1.1 应满足防洪、生态、发电、供水、灌溉等功能要求。

5.1.2 应能根据流域雨水情、电站状态、电网信息等数据，实现对各电站远程安全监

视、实时控制、经济运行及调度管理。

5.1.3 应自动统计和分析整理小型水电站发电机组及主变的各运行参数。

5.1.4 应具备接收北斗卫星授时和向所辖小型水电站提供时钟同步的功能。

5.1.5 宜具备智能诊断功能，对异常问题进行管控，对监测数据集成大数据分析、机

器学习等技术。

5.1.6 可按照数字孪生水利工程要求构建数字孪生场景，优化专业模型集成运用方式，

实现电站运行分析仿真等功能。

5.2 系统配置

5.2.1 计算机设备应包含服务器、工作站等硬件设备，关键计算机设备应采用冗余配

置。计算机设备应易操作、维护和升级，便于扩展，具备重新上电时自动启动功能。

5.2.2 网络设备应包含交换机、路由器，应根据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的要求配

置纵向加密、横向隔离装置、硬件防火墙等设备。网络设备宜具有支持自身网管软件的

功能，交换机、路由器等核心网络设备宜采用冗余配置。

5.2.3 集控系统电源配置应符合 DL/T 578 的相关规定。

5.2.4 集控系统应配置卫星时钟同步装置，实现系统的时间同步，应采用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信号源作为时间同步信号源。

5.2.5 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宜采用自主可控软件。应用软件宜包含自动发电控制(AGC)、
自动电压控制(AVC)、经济调度控制(EDC)。应用软件应在统一支撑平台实现，具有统

一风格的人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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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统功能

5.3.1 数据采集和处理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自动采集各电站监测和控制所需信息，包括实时运行数据、实时计算数据；

b） 对采集数据进行有效性和正确性检查，更新实时数据库，形成历史数据，保证

数据连续；

c） 生成各类事故报警记录，发出事故报警音响、语音报警，条件具备时宜启动报

警信息推送功能；

d） 进行趋势分析量的记录，事件顺序记录及处理，事故追忆和相关量记录，各电

站主辅设备及继电保护等自动化设备运行有关参数统计和记录；

e） 生成各电站各类运行报表；

f） 其他辅助服务功能。

5.3.2 安全运行监视功能应包括下列要求：

a） 各电站机组、开关站设备及公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参数；

b） 各电站机组开停机过程；

c） 各电站消防、安防监控系统数据；

d） 各电站继电保护运行及故障信息系统数据；

e） 各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运行状态、运行方式；

f） 通信通道。

5.3.3 控制与调节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集控系统应根据当前运行控制方式，对接入电站进行控制和调节；

b） 系统控制方式应分为集控控制方式、厂站控制方式、现地控制方式，控制权限

应从低到高。控制权限应实现无扰动切换；

c） 控制调节功能应包括机组开停机及事故停机、断路器操作、机组负荷调节，宜

实现辅助设备操作、闸门操作以及各接入电站自动发电控制和自动电压控制投

退及设定操作。

5.3.4 趋势分析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能在趋势显示画面上以曲线形式显示趋势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的量可以选择

和定义；

b） 宜具有电站主设备在线监测和专家诊断功能。

5.3.5 报警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集控系统应能接收电站的报警信息。发生事故时，应自动推出相应事故画面，

画面闪烁和变色；

b） 应根据报警类型发出语音报警和显示信息，并采用闪烁或变色等方式提醒操作

人员。条件具备时宜启动报警信息推送功能。

5.3.6 事故追忆和相关记录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事故追忆应实现对事故前后水电站运行主要参数的记录保存功能，存储点应至

少包含事故发生前10个采样点和事故发生后30个采样点的主要参数及数据采

样值；

b） 事故相关量记录应可以选择和重新定义。

5.3.7 人机接口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画面图符及显示颜色应符合 DL/T 578 的有关规定；

b） 应按组设置用户操作权限，设置用户登录口令强度功能，防止无口令或简单口

令登录，设置防止同个 ID 用户同时登录的功能；

c） 宜对超级用户登录口令进行特殊设计，增加其登录口令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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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集控系统应通过接收时钟同步装置的时钟同步信息，保持全系统的时钟同步。

5.3.9 集控系统应具备硬件和软件自诊断和自恢复的能力。

5.3.10 集控系统宜具备优化调度的功能：

a） 宜具有参与电网调节，提供电力辅助服务的功能；

b） 宜面向水电站（群）防洪、供水、生态、发电等综合利用要求，提供区域（流

域）防洪调度与发电调度功能，具备根据区域（流域）监测信息、工程实际运

用情况与工程设计文件进行小水电多尺度、多目标、多场景调度方案智能编制

与决策支持的能力；

c） 宜具备区域（流域）雨水情、电站状态、电网信息等条件实现水电站群联合调

度管理和实时滚动优化经济运行的功能；

d） 宜具备调度规则、专家经验等水电知识的多场景可视化应用的功能；

e） 梯级电站接入时，系统宜具备经济调度控制（EDC）的功能；

f） 宜具备基于大数据开展安全分析与管理的功能。

5.3.11 各电站重要视频宜采用视频 AI 技术自动识别，并实现异常自动推送；条件具

备时，可实现与其他系统联动。

5.4 通信要求

5.4.1 与现地小型水电站监控系统通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宜采用以太网通信接口，网络通道带宽应在 2 Mbit/s 以上；

b） 数据通信应采用专线或 VPN 方式传输，视频等不涉及电站安全运行的数据可利

用公网传输；宜配置物理独立的双网络通道，通道故障时应实现通道间无扰动

切换；

c） 集控系统应具备接入符合国家、电力行业相关标准或 IEC 相关标准远动规约的

接口，应支持 DL/T 634.5104、Modbus TCP 等行业通用的通信协议或标准。

5.4.2 集控系统与电力调度通信的设备、通信接口、通信协议等应满足电力调度的要

求。

5.4.3 与其他系统通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与其他外部系统通信应满足 DL/T 578 的要求；

b） 宜具备与雨水情测报系统互连的接口；

c） 宜具备与生产运维管理信息系统互连的接口；

d） 宜具备与水电站生态流量和环保监测系统互连的接口；

e） 宜具备与风光储能厂站系统互连的接口；

f） 宜具备与其他水电平台系统互连的接口。

5.5 网络安全

5.5.1 网络安全建设应满足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符合 GB/T 22239、GB/T 22240 的

相关规定。

5.5.2 应根据当地电力调度部门安全防护要求进行网络配置。

6 现地监测监控

6.1 基本要求

6.1.1 现地水电站宜实现无人值守运行模式，并具备与集控中心进行数据交互及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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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6.1.2 现地水电站水轮机导水机构、机组制动装置、主阀、闸门、电气设备、油气水

系统等应配置自动操作机构，同时配置具有自动调节及远程控制功能的励磁控制装置。

6.1.3 高压机组水电站应配置统一的时间同步系统，为电站设备提供时间同步信号。

6.1.4 低压机组水电站在设备自动化方面可根据实际简化，但应满足无人值守的基本

要求。

6.1.5 现地传感器宜采取必要的冗余措施，现地控制单元应具备排除错误数据的能力。

6.1.6 现地电站宜配置机组自动化监控、视频图像监视、生态流量泄放监测和雨水情

监测设施。

6.2 机组自动化监控

6.2.1 调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调速系统应满足开停机、快速并网、增减负荷及事故停机要求；

b） 调速系统应具备转速监测及充足的储能单元，在失去外电网电源情况下，能够

依靠备用电源或自身储能单元可靠关机；

c） 机组如有黑启动要求，应设置纯手动操作装置；

d） 调速系统控制技术指标应符合 GB/T 9652.1 的规定；

e） 调速器宜采用微机全自动调速器或带有蓄能装置的操作器。

6.2.2 励磁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励磁装置应满足发电机及电力系统不同运行工况和事故情况下的要求；

b） 应采用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励磁装置﹐对于有孤网运行要求的机组还应符合

NB/T 42034 的相关规定；

c） 励磁控制技术指标应符合 GB/T 7409.4 的规定。

6.2.3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采用智能保护装置，符合 GB/T 14285 和 DL/T 478 的规定；

b） 应具备故障检测、报警和故障跳闸等基本功能；

c） 装置布置应满足 SL 692 的相关规定。

6.2.4 进水闸（阀）和泄水闸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机组进水口闸（阀）门应具备远方控制功能，控制电源应冗余供电且至少有一

路直流。进水口快速门应具备下滑报警及自动提升复位功能；

b） 泄水设备控制系统宜由直流电源系统供电。

6.3 视频图像监视

6.3.1 视频系统应将视频信息传输给集控中心，应与集控中心计算机监控系统实现联

动。

6.3.2 视频监视点宜设置于进厂通道及外墙、主厂房、升压站、高压配电室、进水口、

溢洪道、尾水等重要位置。

6.3.3 视频监视点宜具备智能识别和报警功能，识别对象宜包括前池/尾水水位、拦污

栅入水口漂浮物、水质异常、电气柜/发电机组/主变压器冒火冒烟、设备表面缺陷、水

轮机运行状态异常和人员非法闯入等。

6.4 生态流量泄放监测

6.4.1 应符合 SL/T 820 的规定。

6.4.2 应具备数据的实时自动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展示和共享等基本功能，并

应满足调度管理和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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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雨水情监测

6.5.1 雨水情监测内容应包括降雨、水位等，水位监测应包含小型水电站上、下游水

位。

6.5.2 具有雨水情共享条件的电站，应根据电站区间实时降雨量修正共享信息、动态

获取上游电站下泄流量，计算电站水头参数，根据电站上游水位或水位变化率（水位对

时间一阶导数）作出开机及带负荷决策。

6.5.3 雨水情监测应符合 SL 651、SL/T 812.1 以及 MQTT 协议等有关规定。

6.6 通信要求

6.6.1 通信系统设计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要求。

6.6.2 与集控系统或其他外部系统通信时，机组监控等涉及电站安全运行的数据通信

应采用专线或 VPN 方式传输，宜配备两条及以上不同的传输通道；视频等不涉及电站安

全运行的数据可利用公网传输。

6.6.3 与电力调度机构之间有远动通信要求的水电站，应按照电力系统二次安防相关

要求，配备防火墙、加密装置、正反向隔离等网络安全装置；其他水电站宜参照二次安

防要求配备网络安全装置。

6.6.4 现地小型水电站应具备与不同集控系统通信兼容能力，支持 DL/T 634.5104、

Modbus TCP 等行业通用的通信协议或标准，并开放相关数据地址点表。

6.6.5 与集控系统通信时，应能实现采集信息、自诊断信息和报警信息传输至集控系

统，应能接收和处理集控系统下达的遥控、遥调等命令。

6.6.6 与集控系统互连时，应具备控制权限的无扰动切换。同一时刻某一具体被控设

备只允许执行一个控制层级的遥控和遥调命令。

6.6.7 应参照附录 A上传水电站现地设备设施监控信息到集控中心。

6.7 安全技术措施

6.7.1 电站厂房应具备防火、防盗、水淹报警等功能。

6.7.2 现地控制单元应配置用于事故停机的独立跳闸回路，且回路动作应执行事故停

机流程，并应与现地控制单元主控制器电源分开。当主控制器故障或电源消失时，独立

跳闸回路应动作停机。

6.7.3 电站主要设备出现故障或现地控制单元失效需要紧急事故停机时，监控系统应

自动停机并根据电站实际情况联动关闭进水闸（阀）门。

6.7.4 电站远方和现地操作均应具备完善的防误闭锁措施。

6.7.5 电站监控系统应设有防雷和接地的保护措施。

7 物业化管理

7.1 基本要求

7.1.1 物业化管理应由专业队伍对集控中心、现地小水电站实现专业化运行、维护。

7.1.2 物业化管理单位应配备满足物业化服务需求的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及固定办公

场所。

7.1.3 物业化管理单位应明确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满足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的技

术要求。

7.1.4 宜支持手持移动端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设备设施巡查及设备运

行监控宜采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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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集控中心运行管理

7.2.1 运行值班应符合 DL/T 1009 相关规定，实行 24 h 不间断工作。

7.2.2 值班人员宜分为运行管理人员和维护人员，运行管理人员应负责所辖电站的日

常业务联系、监视、控制、异常和事故处理等工作，维护人员应负责所辖电站设备的事

故及异常处理、运行巡视和维护工作。

7.2.3 宜设置 6 个运行值，运行操作执行操作票、工作票制度，班组定员根据集控机

组数量等工作内容配置。

7.2.4 应建立异常问题台账动态管理，出现异常问题时，应执行异常问题处理流程并

及时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推送信息。

7.2.5 运行管理人员操作权限主要包括：开停机操作、主接线运行方式切换、主设备

和重要辅助设备的操作、功率调节、报警信息确认、控制权限切换、功能性软连接片投

入与退出、测点的允许与禁止、信号报警功能的使用与禁止等。

7.2.6 集控中心电源消失、通讯中断、主要控制程序异常时，应立即检查相关设备运

行情况，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则通知现地小型水电站切换至现地控制方式，

并将集控中心系统停运。待维护人员检查处理恢复正常后，应及时启动集中监控系统设

备，核对数据无误后恢复远程监控。

7.2.7 问题闭环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根据工程特点和管理实际建立问题管控管理制度，明确异常报警处理流程、

处理要求、相关岗位职责等；

b） 系统应确保将推送信息及时送达相关岗位人员，对未及时阅读推送信息的人员，

应再次提醒；

c） 相关人员应按制度和流程要求及时处理异常问题；

d） 应至少每年总结一次发现的各类问题及处理情况，及时改进和完善问题管控流

程及管理措施。

7.2.8 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和工作机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及时报告、发布预警信息，采取相应的预警行动；

b） 涉及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应立即向有关部门和单位

报告。

7.3 小型水电站现地管理

7.3.1 电站日常检查应按照 SL/T 529 要求执行，设备异常及故障应按照 DL/T 2210 要

求处理。

7.3.2 现地管理应按照集控中心制定的工程检查计划、频次、时间和路线开展工作，

检查计划中应明确重点部位等检查内容。

7.3.3 应由集控中心指派工作人员进行水电站现地管理与维护。

7.3.4 有人值守的水电站应包含以下工作内容：

a） 运行管理人员应负责操作票的填写，通过操作票和工作票管理系统提交集控中

心；

b） 运行管理人员应按照集控中心指令完成电站机组开停机、闸（阀）门的启/闭

操作、事故及异常处理、日常维修养护等工作；

c） 电站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时，运行管理人员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按故

障等级逐级上报。

7.3.5 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水电站应包含以下工作内容：

a） 运行管理人员应定期到现场履行操作票运行职责，工作内容包括7.3.4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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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集控中心运行管理人员应远程完成电站机组开停机、闸（阀）门的启/闭操作

等工作；

c） 电站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时，集控中心应安排维护人员立即采取相应措

施，并按故障等级逐级上报；

d） 有图像视频监控系统的水电站，应开展远程巡视，每天至少一次，集控中心应

每半月至少派人现场巡查一次，可根据设备状况和运行条件增加巡视次数。

7.3.6 小型水电站运行检查操作记录应上传集控中心，由集控中心统一考核，应按附

录 B 填写运行操作记录。

7.4 档案管理

7.4.1 应开展集控中心和小型水电站档案收集工作，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运行、维护、

检修及技术改造等内容。

7.4.2 应按照 GB/T 18894 等要求，开展集控中心和小型水电站档案管理工作，实行档

案管理数字化。

7.4.3 档案整编应做到分类清楚、存放有序、按时归档，并按照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开

展文件整理工作。

7.4.4 应妥善开展档案保管工作，做好防尘防腐、虫霉防治、防火防盗、照明管理等

工作。

7.4.5 合同期内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开展定期和临时档案移交。合同期满，物业化管

理档案资料应全部移交给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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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水电站上传设备设施监控信息

水电站上传设备设施监控信息见表 A.1。

表 A.1 水电站上传设备设施监控信息

设备 模拟量信息 开关量信号

机组

a)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度、

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

等；

b)机组转速，导叶开度，关键

部位温度，机组振动、摆度等

重要非电量信息；

c)液位、压力、流量等重要信

息

a)闸门(阀)的位置信号；

b)机组的运行状态；

c)机组控制调节权限状态信号；

d)调速系统、励磁系统控制模式、

状态信号；

e)重要的辅助设备状态信号；

f)异常、告警或故障信号

主变压器 绕组及油温度

a)冷却器运行状态及故障信号；

b)主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开关位置

信号

开关站及外送线路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度、

电压、电流、频率等

a)断路器、隔离开关及接地开关

位置信号；

b)异常、告警或故障信号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

动装置
—

a)装置及回路告警信号；

b)装置动作信号

c）异常、告警或故障信号

厂用电

a)各级母线电压、进线电流；

b)厂用电变压器电流、有功功

率、绕组温度；

c)直流系统电压、电流

a)断路器的位置信号；

b)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状态信

号；

c)异常、告警或故障信号

公用设备

a)各压缩空气系统压力；

b)各集水井、廊道水位；

c)计算机监控系统机房温度、

湿度

a)深井泵及空气压缩机状态信

号；

b)异常、告警或故障信号

水库及泄水设施
a)上、下游水位，过闸流量；

b)泄水闸门开度

a)泄水闸门状态、控制方式信号

b)异常、告警或故障信号

电站监控系统 —

a)AGC/AVC 控制模式；

b)LCU 控制模式；

c)监控系统设备的异常、告警或

故障信号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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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运行操作记录

运行操作记录见表 B.1。

表 B.1 运行操作记录

电站名称： 年 月 日

操作原因依据

操作过程历时

起始时间 时 分 秒

结束时间 时 分 秒

前池水位（或进水口压力）
主变压器高压

侧执行状态

尾水水位
发电机出口断

路器执行状态

当前发电机运行电压

当前发电机运行电流

当前发电机运行频率

当前发电机运行功率因数

当前发电机有功功率

当前发电机无功功率

当前发电机励磁电压

当前发电机励磁电流

水轮机导叶开度

设备状况简述

操作过程简述

操作人员签字： 监护人签字： 值班负责人签字：

注：操作过程中如发生异常情况，应在操作过程简述中说明异常情况（如发电机上导轴瓦

（前导）油温过高达**度、发电机下导轴瓦（后导）油温过高达**度等）、采取的处置措

施及处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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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0  集控系统宜具备优化调度的功能：
	5.3.11  各电站重要视频宜采用视频AI技术自动识别，并实现异常自动推送；条件具备时，可实现与其他系统联动。

	5.4  通信要求
	5.4.1  与现地小型水电站监控系统通信应满足下列要求：
	a）宜采用以太网通信接口，网络通道带宽应在2 Mbit/s以上；
	b） 数据通信应采用专线或VPN方式传输，视频等不涉及电站安全运行的数据可利用公网传输；宜配置物理独
	c） 集控系统应具备接入符合国家、电力行业相关标准或IEC相关标准远动规约的接口，应支持DL/T 6
	5.4.2  集控系统与电力调度通信的设备、通信接口、通信协议等应满足电力调度的要求。
	5.4.3  与其他系统通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与其他外部系统通信应满足DL/T 578的要求；
	b） 宜具备与雨水情测报系统互连的接口；
	c） 宜具备与生产运维管理信息系统互连的接口；
	d） 宜具备与水电站生态流量和环保监测系统互连的接口；
	e） 宜具备与风光储能厂站系统互连的接口；
	f） 宜具备与其他水电平台系统互连的接口。

	5.5  网络安全
	5.5.1  网络安全建设应满足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符合GB/T 22239、GB/T 22240的相关规定
	5.5.2  应根据当地电力调度部门安全防护要求进行网络配置。


	6  现地监测监控
	6.1  基本要求
	6.1.1  现地水电站宜实现无人值守运行模式，并具备与集控中心进行数据交互及通信的功能。
	6.1.2  现地水电站水轮机导水机构、机组制动装置、主阀、闸门、电气设备、油气水系统等应配置自动操作机构，同
	6.1.3  高压机组水电站应配置统一的时间同步系统，为电站设备提供时间同步信号。
	6.1.4  低压机组水电站在设备自动化方面可根据实际简化，但应满足无人值守的基本要求。
	6.1.5  现地传感器宜采取必要的冗余措施，现地控制单元应具备排除错误数据的能力。
	6.1.6  现地电站宜配置机组自动化监控、视频图像监视、生态流量泄放监测和雨水情监测设施。

	6.2  机组自动化监控
	6.2.1  调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6.2.2  励磁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6.2.3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6.2.4  进水闸（阀）和泄水闸门应满足下列要求：

	6.3  视频图像监视
	6.3.1  视频系统应将视频信息传输给集控中心，应与集控中心计算机监控系统实现联动。
	6.3.2  视频监视点宜设置于进厂通道及外墙、主厂房、升压站、高压配电室、进水口、溢洪道、尾水等重要位置。
	6.3.3  视频监视点宜具备智能识别和报警功能，识别对象宜包括前池/尾水水位、拦污栅入水口漂浮物、水质异常、

	6.4  生态流量泄放监测
	6.4.1  应符合SL/T 820的规定。
	6.4.2  应具备数据的实时自动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展示和共享等基本功能，并应满足调度管理和主管部门监督

	6.5  雨水情监测
	6.5.1  雨水情监测内容应包括降雨、水位等，水位监测应包含小型水电站上、下游水位。
	6.5.2  具有雨水情共享条件的电站，应根据电站区间实时降雨量修正共享信息、动态获取上游电站下泄流量，计算电
	6.5.3  雨水情监测应符合SL 651、SL/T 812.1以及MQTT协议等有关规定。

	6.6  通信要求
	6.6.1  通信系统设计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要求。
	6.6.2  与集控系统或其他外部系统通信时，机组监控等涉及电站安全运行的数据通信应采用专线或VPN方式传输，
	6.6.3  与电力调度机构之间有远动通信要求的水电站，应按照电力系统二次安防相关要求，配备防火墙、加密装置、
	6.6.4  现地小型水电站应具备与不同集控系统通信兼容能力，支持DL/T 634.5104、Modbus T
	6.6.5  与集控系统通信时，应能实现采集信息、自诊断信息和报警信息传输至集控系统，应能接收和处理集控系统下
	6.6.6  与集控系统互连时，应具备控制权限的无扰动切换。同一时刻某一具体被控设备只允许执行一个控制层级的遥
	6.6.7  应参照附录 A上传水电站现地设备设施监控信息到集控中心。

	6.7  安全技术措施
	6.7.1  电站厂房应具备防火、防盗、水淹报警等功能。 
	6.7.2  现地控制单元应配置用于事故停机的独立跳闸回路，且回路动作应执行事故停机流程，并应与现地控制单元主
	6.7.3  电站主要设备出现故障或现地控制单元失效需要紧急事故停机时，监控系统应自动停机并根据电站实际情况联
	6.7.4  电站远方和现地操作均应具备完善的防误闭锁措施。
	6.7.5  电站监控系统应设有防雷和接地的保护措施。


	7  物业化管理
	7.1  基本要求
	7.1.1  物业化管理应由专业队伍对集控中心、现地小水电站实现专业化运行、维护。
	7.1.2  物业化管理单位应配备满足物业化服务需求的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及固定办公场所。
	7.1.3  物业化管理单位应明确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满足小型水电站集约化管理的技术要求。
	7.1.4  宜支持手持移动端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设备设施巡查及设备运行监控宜采取信息化、智能化管

	7.2  集控中心运行管理
	7.2.1  运行值班应符合DL/T 1009相关规定，实行24 h不间断工作。
	7.2.2  值班人员宜分为运行管理人员和维护人员，运行管理人员应负责所辖电站的日常业务联系、监视、控制、异常
	7.2.3  宜设置6个运行值，运行操作执行操作票、工作票制度，班组定员根据集控机组数量等工作内容配置。
	7.2.4  应建立异常问题台账动态管理，出现异常问题时，应执行异常问题处理流程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推送信息
	7.2.5  运行管理人员操作权限主要包括：开停机操作、主接线运行方式切换、主设备和重要辅助设备的操作、功率调
	7.2.6  集控中心电源消失、通讯中断、主要控制程序异常时，应立即检查相关设备运行情况，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恢
	7.2.7  问题闭环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7.2.8  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和工作机制应满足以下要求：

	7.3  小型水电站现地管理
	7.3.1  电站日常检查应按照SL/T 529要求执行，设备异常及故障应按照DL/T 2210要求处理。
	7.3.2  现地管理应按照集控中心制定的工程检查计划、频次、时间和路线开展工作，检查计划中应明确重点部位等检
	7.3.3  应由集控中心指派工作人员进行水电站现地管理与维护。
	7.3.4  有人值守的水电站应包含以下工作内容：
	7.3.5  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水电站应包含以下工作内容：
	7.3.6  小型水电站运行检查操作记录应上传集控中心，由集控中心统一考核，应按附录B填写运行操作记录。

	7.4  档案管理
	7.4.1  应开展集控中心和小型水电站档案收集工作，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运行、维护、检修及技术改造等内容。
	7.4.2  应按照GB/T 18894等要求，开展集控中心和小型水电站档案管理工作，实行档案管理数字化。
	7.4.3  档案整编应做到分类清楚、存放有序、按时归档，并按照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开展文件整理工作。
	7.4.4  应妥善开展档案保管工作，做好防尘防腐、虫霉防治、防火防盗、照明管理等工作。
	7.4.5  合同期内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开展定期和临时档案移交。合同期满，物业化管理档案资料应全部移交给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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